
会议纪要 

  

中德刑法学者联合会是由北京大学梁根林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冯军教授、维 
尔茨堡大学希尔根多夫教授联合倡议、组织促成的首个中德刑法学者之间的平等、 
双向与开放的学术交流平台。 
中 德刑法学者联合会第一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中德刑法解释语境下的罪 刑法定原

则”，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16 日—18 日在德国古老而美丽的大学城维尔 
茨堡大学法学院召开。与会的中方学者有北京大学陈兴良教授、梁根林教授，清 华大

学张明楷教授、周光权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曲新久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冯军 教授、王

莹博士；德方学者有维尔茨堡大学希尔根多夫教授、舒斯特教授，慕尼 黑大学罗克辛

教授、许内曼教授，曼海姆大学库伦教授，洪堡大学库珀教授、奥 德河法兰克福大学

久登教授，弗莱堡大学佩龙教授和马普所外国刑法与国际刑法 
研究所埃塞尔教授。留德的部分中国学子以及德国学生亦参加了会议。会议交流 由王

莹博士、维尔兹堡大学博士研究生黄笑岩、弗莱堡大学博士生王钢以及北京 
大学与波恩大学双博士学位研究生蔡桂生负责全程翻译。 
此次会议在希尔根多夫教授与梁根林教授共同致欢迎辞、许内曼教授致会议 主题引言

报告后开始了为期三天的正式讨论。第一天的会议主题是“罪刑法定原 则与司法实践

”，分别由张明楷教授和库伦教授从中德两国的视角做了主题发言， 而后由周光权教授

和舒斯特教授进行了评议。 
张 明楷教授首先区分了与罪刑法定相关的新中国刑法发展的三个阶段，以罪 刑法定原

则为切入点，系统检讨了中国司法解释和司法实务中存在的类推和不敢 解释的现象。

张明楷教授认为中国的司法解释中存在类推解释的现象，同时在法 
院的具体判决中也存在类推适用。这都说明我国司法机关过于注重法益保护而相 对轻

视对行为人自由的保障。同时在司法解释和具体案例中也存在由于解释能力 低下或下

级司法机关依赖上级司法机关指示导致的不敢解释的现象。 
库伦教授讨论了在德国语境下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排斥习惯法和刑法 明确性原

则，并认为德国司法实践很大程度上已经偏离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古典理 
解。比如行政法规对特定行为的入罪起了决定性作用，法官参与到明确刑法法规 
的内涵的过程中。库伦教授认同罪刑法定原则的这种当代转型。 
周光权教授在评论中指出需要在中国再次进行罪刑法定原则的启蒙，使之从 立法论上

的罪刑法定转变为观念上的罪刑法定。关于明确性原则，周光权教授也 认为在中国应

当做更为细致的理解。 
舒斯特教授评论了新中国刑法发展的三个阶段，继而分析了中国特有的司法 解释现象

，并就明确性原则在库伦教授报告的基础上做了补充。 
  
第二天的会议主题为“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解读”，分别由陈兴良教授和罗 克辛教授进

行主题发言、梁根林教授与久登教授进行评议。 
陈 兴良教授的报告以刑法第 225 条第 4 项的规定为中心，结合司法解释对中 
国刑法的明确性问题进行了法理探讨。他认为中国学者虽然是在当前中国刑法尚 
未完全实现明确性要求这样一个背景下讨论明确性问题，但是必须去除模糊认识， 从
观念上对明确性原则加以澄清。接下来陈教授就中国刑法中三种与明确性原则 
相关的立法方式进行了探讨。第一、空白罪状就是构成要件行为需要参考其他法 



律、法规加以确定的刑法规范，在参照法规明确的前提下，中国刑法的空白罪状 
是符合明确性要求的。第二，中国刑法的罪量要素在性质上类似客观处罚条件。 
其具体标准由最高司法机关通过颁布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明确，这样的立法模式 并不

违反刑法明确性原则。第三，兜底条款在司法适用中往往存在争议，也是中 
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软肋。陈教授以中国刑法第 225 条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 为线

索，对中国刑法的明确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罗克辛教授在 报告中解读了德国刑法学上的法律明确性原则（罪刑法定原 则）。作为

被明确规定在《德国基本法》和《欧洲人权公约》中的刑法原则，法 律明确性原则一

方面有利于国家执行法令，另一方面也使国家权力受到书面明确 规定的限制。支持罪

刑法定原则的现代国家理论一是对国家刑事权力的限制，二 是民主和三权分立的思想

。罗克辛教授主张将刑罚目的设定为限定责任的预防。 不管是对消极预防还是积极预

防明确性原则都具有重要意义。甚至自由的法治国 家、三权分立的民主、责任原则都

是以法律明确性原则为前提的。罪刑法定原则 的四个作用，分别为两个对法官的要求

，即禁止类推和禁止习惯法，和两个对立 
法者的要求，即禁止溯及既往和明确性要求。之后罗克辛教授用翔实的案例和理 论分

析分别解释了这四个衍生原则在在学理上受到的挑战和司法实践中遇到的 问题。 
梁根林教授在总结陈兴良教授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说明了中国刑法中 
可能有损于刑法明确性原则的规定；进而就罪刑法定的机能即到底只是消极地限 
制国家刑罚权以保障人权，还是可以同时兼容积极地促进国家刑罚权的充分行使 
以有效保护法益，提出了质疑；最后，梁根林教授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即使是在 
法治已经高度发达的德国亦难谓已经修成正果，刑法的不明确性虽然仍是中国刑 
法妨害罪刑法定原则具体实现的软肋，但是，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亦非遥不可及 
的理想，更非根本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久登教授在评论中主要区分了法律的两种思维模式，即父权主义思维模式和 
自由主义的思维模式，并分别在两套思维模式下对德国刑法第 142 条第 2 款第 2 
项进行了解释。久登教授本人主张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并在报告的最后以自由 
主义的思维方式解读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四个方面。 
第三天的会议主题为“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别”，依然是由中德两方分别就 
各自国家刑法情况做主题发言，中方发言者是冯军教授，德方是佩龙教授，进行 
评议的是曲新久教授和埃塞尔教授。 
冯军教授在报告中首先回顾了类推解释在新中国刑法发展史中的兴衰过程。 
然后列举了详尽的案例说明区分类推与扩大解释的困难。并在分析类推解释和扩 
大解释各自内涵的基础上指出两者的区分标准：第一，是否处于刑法条文用语可 
能具有的含义之中。第二，是否具有一般公民的预测可能性。第三，是否采用了 
符合形式逻辑的推论。第四，是否从罪刑法定主义的理念出发。最后在此基础上 
给出了具体的操作路径。 
  
佩 龙教授指出类推禁止原则应如何被定义和执行主要取决于一般性的立法 
框架，德国的立法者相信法官的能力，所以经常使用抽象的表述。至于类推与扩 大解

释的界限一直是一个理论和实践上的难题，佩龙教授通过许多联邦最高法院 和宪法法

院的判例说明，类推禁止原则间接地产生了影响，虽然追求可预见性和 
防止法官恣意判决的努力一直未改变，但是在许多难以界分的案件中，还存在着 类推

禁止原则究竟发挥何种功能的疑问。 
曲新久教授在评论时结合两位教授的主题报告特别指出，虽然区分类推适用 与扩张解



释是相当困难的，但不是不可能的，人们可以努力地做到一定程度的界 分。而终局性

地解决对实体性问题的分歧，实际上已经远远地超越刑法学的范围， 而涉及到宪法和

政治民主问题。 
埃 塞尔教授着重辨析了关于解释的中德法律概念上的差异，在德国，解释可 以包含限

缩解释和扩大解释，法官可以选择采用什么方式的解释，即使这种解释 对被告人是不

利的。类推不是解释，是绝对禁止的。但在中国，法律用语中解释 一词的下位概念既

包含限缩解释和扩大解释，也包括类推解释。 
在每个阶段的主题发言与评议之后，与会的中德双方学者分别就该单元的主 题进行了

广泛深入、不乏火力交锋的互动与讨论。 
此次会议召开的意义十分深远，开创了中德两国刑法学界双向平等学术交流 的新纪元

，结束了中国刑法单方面学习借鉴德国刑法的时代，开启了德国学者了 解中国刑法学

发展的窗口，促进了两国学术的交流、加强了两国学者的联系，在 
平等互益的平台上双方都从交流沟通中获益良多。 
据悉，会议主题报告、评论以及讨论综述将在会后在中国与德国分别以中文 
版与德文版结集出版。会议期间，双方商定，中德刑法学者联合会第二次学术研 讨会

将在两年后于中国举行。 

 


